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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信工程专业 2024 级人才培养方案 

 

一、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

专业名称：通信工程 

专业代码：080703  

二、培养目标 

培养具有健全人格、良好人文修养和职业道德的德、智、体、美、

劳全面发展，具备现代通信系统知识，掌握互联网、移动通信、物联

网、卫星通信、导航定位等先进泛在数字通信基本技术，未来可在电信

运营商、通信设备提供商、数字技术应用企业从事信息处理、系统集成

开发、安装调试、运维管理、产品销售、技术支持等工作的高级专业技

术人才。 

三、培养规格 

（一）学制：基础学制 4 年，弹性学习年限 4-6 年。 

（二）授予学位：工学学士学位。 

（三）总学分：204 

（四）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

1.知识要求 

在学习数学、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，深入学习并综合运用现

代通信理论、信息科技知识分析评价数据传输网问题；了解本学科专业

及相关专业技术发展进程，根据需要能够自主跨专业学习有关知识技

能。 

2.能力要求 

（1）工程实践能力：具备 IT 工程师的职业素养和能力，包括：集

成运用各类通信终端、网关等电子设备构建数据通信网，实现星地空天

之间端与端、端与云端之间的数据通信；依据设计方案正确完成硬件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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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系统的部署、安装、调试等工艺；能够按照通信协议编写接口控制程

序；能够按企业标准正确的完成工程图纸的识图和绘图；能够正确使用

通用电子测量设备完成信号测量、分析及数据处理；能够跨学科开展项

目协作。 

（2）国际化视野：在全球一体化市场背景下，自觉执行各类产品

和技术的国际标准、规范和法规，符合各国各地区的法规；熟悉并自觉

执行工程标准化流程、产品迭代改进的全周期管理流程等；具备初步的

文档写作和对外交往能力。能够借助网络信息平台查找阅读外文文献资

料。 

3.素质要求 

（1）身心健康：秉承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的行为准则；身心

健康并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育锻炼标准，具有自我管控及社会适应能力，

良好的团队协作及沟通、表达能力，保持自信、乐观、热情、积极的情

绪。 

（2）学习创新发展：保持严谨、持之以恒、不畏困难的科学精

神；追求真理，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；善于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、不断

创新。 

四、课程设置 

1.主干学科及核心课程 

主干学科：信息与通信工程。相关学科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控制

科学与工程。 

核心课程：电路分析基础，高级语言程序设计，模拟电子技术，数

字电子技术，信号与系统，数字信号处理，数据结构与算法，高频电子

线路，电磁场与天线，计算机网络技术，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，智能

硬件基础与应用，通信原理、无线通信技术，通信网基础，移动通信系

统、卫星通信及系统原理、微波卫星通信技术、微波射频测量技术、传

输网技术等。 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F%A1%E6%81%AF%E4%B8%8E%E9%80%9A%E4%BF%A1%E5%B7%A5%E7%A8%8B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PAcsmH-Wnjf3Pj7bnW-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WcLn1n3rHczn10Yn1bdP1mY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8%AE%A1%E7%AE%97%E6%9C%BA%E7%A7%91%E5%AD%A6%E4%B8%8E%E6%8A%80%E6%9C%AF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PAcsmH-Wnjf3Pj7bnW-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PWcLn1n3rHczn10Yn1bdP1m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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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

除军事训练、社会实践、认知实习、专业实习、毕业设计等公共集

中实践环节外，本专业还设置课内实验、实验课程、企业工作室课程、

工场教学等实践环节。 

五、培养特色 

紧密结合互联网、移动通信、物联网、星地空天信息等当今先进通

信技术应用，开展校企合作，实行“课程、工作室、工场”三位一体教

学组织模式，结合行业真实项目应用，推广师徒式情境教学模式，培养

高素质、复合型、应用型本科专业技术人才。 

六、课程体系学时与学分 

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时/学分 
占课程体系学时

比例(％) 
备注 

公共基础课程 

必修 1092/62 32.5  

限选 416/26 12.4 
含数理课、公共限

选课 

任选 64/4 1.9  

专业群基础课 必修 688/43 20.5 含工作室课 

专业 

课程 

专业基础课 必修 320/20 9.5  

专业课 必修 144/9 4.3  

专业选修课 选修 160/10 4.7  

集中实践环节 必修 480/30 14.2  

合计 3364/204 100  

总实践学时及占比 1638 48.7  

七、教学计划进程表 

见附件一。 

八、辅修本专业的基本要求 

其他专业的学生辅修本专业，除公共基础课程之外，学科群基础课

及专业课应完成的最低学分要求为 24 学分，其中具体的课程要求见附

件二。 



 

4 

 


